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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在臺遺族傷殘官兵及無依軍眷照護金發給作

業程序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行 名 稱說 明

國軍在臺遺族身心障礙官兵

及無依軍眷照護金發給作業

程序 

國軍在臺遺族傷殘官兵及無

依軍眷照護金發給作業程序

配合「國軍在臺遺族傷殘官
兵及無依軍眷照護金發給辦
法」修正名稱為「國軍在臺
遺族身心障礙官兵及無依軍
眷照護金發給辦法」，爰修正
本作業程序名稱，「傷殘」用
語，修正為「身心障礙」。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說 明

 

依國軍在臺遺族傷殘官兵及

無依軍眷照護金發給辦法訂

定之發給照護金項目計卹滿

遺族生活照護金、遺族病困

照護金、遺族及無依軍眷春

節照護金、遺族及無依軍眷

房屋燃料照護金、傷殘官兵

生活照護金、傷殘官兵遺族

及無依軍眷喪葬照護金等六

項，其相關作業程序如下：

一、本序言刪除。 

二、依法制作業體例，行政

規則之訂定目的，應為

該行政規則規範內容之

一。本序言內容係敘明

國軍在臺遺族身心障礙

官兵及無依軍眷照護金

發給作業程序之訂定目

的，應列為作業程序規

範內容之一，本序言不

符法制體例，予以刪除。

一、為使各單位依國軍在臺

遺族身心障礙官兵及無

依軍眷照護金發給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發給

照護金之作業有所遵

循，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一、本點新增。 

二、本作業程序之訂定目的。

二、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

二款所稱生活貧困，指

領有直轄市、縣(市)政

府或鄉鎮區公所核發之

中、低收入戶證明或個

人年收入未達五十萬元

者或年滿 65 歲以上者。 

 一、本點新增。 

二、為符合作業實需，定明

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

二款所稱生活貧困之認

定條件。 

三、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

三款、第五款及第六款

所稱不能自謀生活，指

符合身心障礙者權益保

障法第五條規定，並經

鑑定符合中度以上身心

 一、本點新增。 

二、為符合作業實需，定明

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

三款、第五款及第六款

所稱不能自謀生活之認

定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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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標準，且領有身心

障礙證明，或年滿六十

五歲者。 

四、申請人依本辦法第四條

規定申請卹滿遺族生活

照護金，應填具申請

表，並依申請條件檢附

下列佐證資料，向各地

區、縣(巿)後備指揮部

留守科(以下簡稱各留

守科)申請： 

(一)最近二個月內之戶

籍謄本。 

(二)生活貧困者，應檢

具直轄巿、縣(巿)

政府或鄉鎮區公所

核發之中、低收入

戶證明或前一年度

財稅證明。 

(三)未滿六十五歲，不

能自謀生活者，應

檢具身心障礙證

明。 

(四)在學證明(學生證

影本，繳費收據影

本)。 

(五)年資證明、撫卹令

及申請人郵局存摺

封面影本(經建檔

列管後免附)。 

申請人有本辦法第四條

第六款遭遇重大災害情

形時，受理申請之留守

科應附親訪紀錄，述明

情狀後，送國防部後備

指揮部留守業務處(以

下簡稱留守處)審核。 

 一、本點新增。 

二、為符合作業實需，於第

一項定明申請卹滿遺族

生活照護金應檢附資

料。 

三、第二項定明申請人如符

合遭遇重大災害情形

者，受理申請之留守科

應附述明情狀之親訪紀

錄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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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卹滿遺族生活照護金：

(一)照護對象：國軍在臺

期間領卹期滿之遺

族。 

(二)照護基準： 

1.將級：新臺幣四萬

八千元。 

2.校級：新臺幣四萬

二千元。 

3.尉級及士官長：新

臺幣三萬八千元。

4.士官、兵：新臺幣

三萬四千元。 

(三)照護條件： 

1.凡作戰亡故國軍

官兵之父母或未

改嫁之配偶。 

2.因公亡故國軍官

兵之父母或未改

嫁之配偶，生活貧

困。 

3.服現役滿二十年

國軍官兵遺族，不

能自謀生活。 

4.子女尚未成年，或

已成年但學校教

育未中斷者，得繼

續給至大學畢業

為止。 

5.獨子(女)之父母

或無子(女)之寡

妻、鰥夫，不能自

謀生活。 

6.遭遇重大災害，或

罹患重病，或中、

重度以上身心障

礙，不能自卹合法

領受人、父母、未

改嫁之配偶及未

婚子女。 

(四)作業程序： 

1.各地區、縣巿後備

一、本點刪除。 

二、卹滿遺族生活照護金發

放對象、基準及照護條

件己於本辦法定明，且

各照護金作業程序相同

部分，並已調整至第十

二點規定，第一款至第

四款，無再重複規定之

必要，予以刪除。 

三、現行第五款、第六款配

合修正規定第三點之增

訂，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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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部留守科對

申請卹滿照護在

案之遺族應建檔

列管，條件消失不

合辦理之遺族應

隨時查核並造冊

報留守業務處註

銷。 

2.合辦案件奉核後

函送國軍臺北財

務處撥款電匯至

委託郵局以「薪資

存款」方式直接匯

入申請人郵局帳

戶。 

3.合於照護條件者

每半年得按階級

發給乙次照護金。

(五)檢附資料： 

1.申請表、撫卹令影

本、近二個月內現

行戶籍謄本、郵局

存摺封面影本各

乙份。 

2.生活貧困證明(直

轄巿或縣巿政府

(含鄉鎮區公所）

核發之中、低收入

戶證明、財稅證明

(年老無業者檢附

無所得切結書及

親訪紀錄)。 

3.佐證資料(年資證

明、學生證、重大

傷病卡、身心障礙

手冊等)。 

 (六)執行(受理)單位：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

留守業務處及各地

區、縣巿後備指揮

部留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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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人依本辦法第五條

規定申請遺族病困照護

金，應填具申請表，並

依申請條件檢附下列佐

證資料，向各留守科申

請： 

(一)撫卹令及申請人郵

局存摺封面影本

(經建檔列管後免

附)。 

(二)重大傷病卡或核定

通知書、身心障礙

證明、診斷證明、

繳費收據、直轄

巿、縣(巿)政府或

鄉鎮區公所核發之

中、低收入戶證明

或前一年度財稅證

明等佐證資料。 

申請人有家遭變故子女

幼小尚在學生活困苦情

形時，受理申請之留守

科應附親訪紀錄，述明

情狀並填列照護金建議

金額，送留守處審核。 

 一、本點新增。 

二、為符合作業實需，於第

一項定明申請遺族病困

照護金應檢附資料。 

三、第二項定明申請人如符

合家遭變故子女幼小尚

在學生活困苦情形時，

受理申請之留守科應附

述明情狀及填列照護金

建議金額之親訪紀錄送

審。 

六、遺族病困照護金核發基

準及注意事項如下： 

(一)核發基準： 

1.持有重大傷病

卡、重度以上身

心障礙證明或

符合第二點所

定生活貧困之

條件者，核發新

臺幣二萬元。 

2.持有中度身心

障礙證明者，核

發新臺幣一萬

元。 

3.持有輕度身心

障礙證明者，核

發新臺幣五千

二、遺族病困照護金： 

(一)照護對象：民國 87 

年 6 月 30 日以前核

定作戰、因公之撫卹

案，且仍在撫卹期間

之國軍在臺遺族。

(二)照護基準： 

 1.凡持有重大傷病

卡、重大器官移

植、長期使用呼

吸器、病危、中

風、癱瘓等及重

度身心障礙不能

謀生、自付額達

新 臺 幣 二 萬 元

(含)以上、持有

直轄巿或縣巿政

一、點次變更。 

二、為符合本點之規定內

容，修正本點序言。 

三、遺族病困照護金發放對

象己於本辦法定明，無

重複規定必要，予以刪

除第一款。 

四、配合第一款之刪除，現

行第二款款次調整為第

一款，並修正序言。另

為符合作業實需及規定

邏輯，第一目至第四目

酌作文字及標點符號修

正，並將現行第三目、

第四目目次調整為第二

目、第三目。 

五、配合第一款之刪除，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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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4.術後化療、因病

住院或手術，其

醫療自付額扣

除病房及伙食

費後，為新臺幣

一 千 元 以 上

者，依其自付額

核發新臺幣二

千至二萬元。 

(二)同一照護對象一年

內核發金額不得逾

二萬元；同一傷病

原因一年以給與一

次為限。 

府(含鄉鎮區公

所)核發之中、低

收入戶證明(不

含中低收入老人

生 活 津 貼 補

助)、家遭變故子

女幼小尚在學生

活困苦者、核發

新臺幣二萬元。

 2.術後化療、因病

住院或手術，依

自付醫藥費(不

含 病 房 及 伙 食

費)給與新臺幣

二 千 元 至 二 萬

元，最高不得逾

新臺幣二萬元。

 3.持有中度身心障

礙者依各列管地

區、縣巿後備指

揮部親訪紀錄，

核發新臺幣一萬

元。 

4.持有輕度身心障

礙者依各列管地

區、縣巿後備指

揮部親訪紀錄，

核發新臺幣五千

元。 

(三)照護條件： 

 1.國軍在臺遺族罹

患重病、中風、

癱瘓及身心障礙

不能自謀生活或

家遭變故子女幼

小尚在求學生活

困苦者。 

2.其屬同一照護對

象，時隔一年辦

理一次，一年內

核發金額不得逾

二萬元。 

行第三款款次調整為第

二款，並刪除第一目，

避免重複規定遺族病困

照護金之發放對象。另

第二目酌作文字修正及

增訂同一傷病原因一年

以給與一次為限之規

定。 

六、各照護金作業程序相同

部分，已調整至第十二

點規定，第四款、第六

款，無再重複規定之必

要，予以刪除。 

七、配合第五點之增訂，現

行第五款已無重複規定

之必要，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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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程序： 

 1.各地區、縣巿後

備指揮部留守科

於接獲申請案件

初審後彙整送國

防部後備指揮部

留 守 業 務 處 核

發。 

2.合辦案件奉核定

後，繕造核發名

冊函送國軍臺北

財務處撥款電匯

委託郵局以「薪

資存款」方式直

接匯入申請人郵

局帳戶。 

(五)檢附資料： 

        1.因病、身心障礙

者佐證資料：診

斷證明、繳費收

據、親訪紀錄、

撫卹令、重大傷

病卡(核定通知

書)、身心障礙手

冊及申請人郵局

存摺封面等影

本。 

2.貧困者佐證資

料：縣、巿政府

核發之中、低收

入戶證明、撫卹

令、申請人郵局

存摺封面等影

本。 

(六)執行(受理)單位：國

防部後備指揮部留

守 業 務 處 及 各 地

區、縣巿後備指揮部

留守科。 

 

七、本辦法第六條所定遺族

及無依軍眷春節照護金

三、遺族及無依軍眷春節照

護金： 

一、點次變更。 

二、為符合本點之規定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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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作業程序如下： 

(一)每年春節前一個月

各留守科應清查列

管遺族及無依軍

眷，如有身分變更

等資料異動，應即

時修正留守資訊系

統檔案。 

(二)擷取符合發放條件

之遺族及無依軍眷

檔，列印核發名冊

函送國軍薪俸資料

管制組撥款辦理發

放，並將入帳通知

書及慰問函委託臺

北郵局以電子郵件

寄發。 

(一)照護對象：陣前自

戕成仁將領在臺遺

族、撫卹期間內遺

族、卹滿經奉准繼

續照護有案者及無

依軍眷。 

(二)照護基準： 

1.自戕成仁將領

在臺遺族：每戶

新臺幣五萬元。

2.將級：每戶新臺

幣五千元。 

3.校、尉級(含士

官長、無依軍

眷)：每戶新臺

幣四千元。 

4.士官兵級：每戶

新臺幣三千元。

(三)照護條件： 

1.國軍陣前自戕

成仁將領之在

臺遺族。 

2. 國 軍 在 臺 遺

族，仍在撫卹期

間者。 

3. 國 軍 在 臺 遺

族，撫卹期滿，

經奉准繼續照

護有案者。 

4.國軍無依軍眷。

(四)作業程序： 

1.每年春節前一

個月由列管地

區、縣巿後備指

揮部留守科清

查列管遺族及

無依軍眷。 

2.擷取國防部後

備指揮部留守

業務處撫卹檔

及 卹 滿 照 護

檔，列印核發名

容，修正本點序言。 

三、遺族及無依軍眷春節照

護金發放對象、條件及

基準己於本辦法定明，

無重複規定必要，予以

刪除第一款至第三款。

四、配合第一款至第三款之

刪除，現行第四款第一

目、第二目分別調整為

第一款、第二款並酌作

文字及標點符號修正，

以符實需。 

五、遺族及無依軍眷春節照

護金係由留守處主動針

對符合發放條件者，辦

理發放作業，本即毋須

檢附任何申請資料，第

五款係為贅文，予以刪

除。 

六、各照護金作業程序相同

部分，已調整至第十二

點規定，第六款無重複

規定之必要，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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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函送國軍臺

北財務處撥款

電匯至委託郵

局以「薪資存

款」方式直接匯

入受款人郵局

帳戶；入帳通知

及慰問函委託

臺北郵局以電

子郵件寄發。 

(五)檢附資料：符合照

護條件者主動核

發。 

(六)執行(受理)單位：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

留守業務處及各地

區、縣巿後備指揮

部留守科。 

八、本辦法第七條所定遺族

及無依軍眷房屋、燃料

照護金核發注意事項及

作業程序如下： 

(一)核發注意事項： 

1.遺族及無依軍

眷房屋照護金

應由領卹遺族

推 派 代 表 領

受，領卹遺族無

法協議時按撫

卹分執比例核

發。 

2.七十八年七月

一日後至八十

九年六月三十

日前核定撫卹

有案，且仍在撫

卹期間之國軍

在臺遺族及無

依軍眷，每戶每

月發放新臺幣

一百二十元之

遺族及無依軍

四、遺族及無依軍眷房屋、

燃料照護金： 

(一)照護對象：核定有

案之國軍在臺遺族

及無依軍眷。 

(二)照護基準： 

1.78 年 6 月 30 日

以前核定撫卹

有案之志願役

官兵遺族，原領

有房補費(按階

級八百元至四

百元不等)、燃

補費(每戶一百

二十元)者，每

月給與照護金

合計基準如下：

          (1)上將：新臺幣

九百二十元。

(2) 中 將 至 上

校：新臺幣八

百二十元。

(3) 中 校 至 上

尉：新臺幣七

一、點次變更。 

二、為符合本點之規定內

容，修正本點序言。 

三、遺族及無依軍眷房屋、

燃 料 照 護 金 發 放 對

象、條件及基準己於本

辦法定明，無重複規定

必要，予以刪除第一款

至第三款。 

四、為符合作業實需，第一

款定明核發遺族及無

依軍眷房屋、燃料照護

金應注意事項。 

五、配合第一款至第三款之

刪除，現行第四款款次

調整為第二款。另第一

目酌作文字、標點符號

修正；增訂第二目規

定，申請恢復遺族及無

依軍眷房屋、燃料照護

金者，應檢附資料；配

合修正規定第二目之

增訂，現行第二目目次

調整為第三目並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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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 燃 料 照 護

金，並按分執比

例核發。 

(二)作業程序： 

1.各留守科應不

定期清查列管

遺族及無依軍

眷，如有身分條

件變更（如經註

銷卹權、死亡、

卹滿、改嫁、戶

籍因出境遭遷

出登記、子女成

年未就學、任公

職 或 軍 中 聘

雇、支領退休

俸、榮家就養

等），隨時查報

留守處辦理註

銷核發。 

2.申請恢復遺族

及無依軍眷房

屋、燃料照護金

者，應檢附佐證

資料(如戶籍謄

本、在學證明、

公職離退證明

等)由列管留守

科呈報（原領有

房補費者應由

留守科查註）留

守處審核，並自

身分條件變更

之次月起恢復

發給。 

3.留守處每年元

月及七月列印

核發名冊函送

國軍薪俸資料

管制組撥款辦

理發放。 

百二十元。

(4)中尉至下士

( 含 士 官

長)：新臺幣

六百二十元。

(5)士兵：新臺幣

五百二十元。

2.78年7月1日至

89 年6月30日

前核定撫卹有

案之志願役官

兵遺族，不分階

級每月發給燃

料照護金新臺

幣一百二十元。

3. 每 年 核 發 兩

次，於元月及七

月發放。 

(三)照護條件：89 年 6

月 30 日以前核定

撫卹有案人員，及

原領有房補費、燃

補費者。 

(四)作業程序： 

1.各地區、縣巿後

備指揮部對列

管 有 案 之 遺

族，遇身分條件

變更者(註銷卹

權、死亡、卹

滿、改嫁、出

國、子女成年、

脫離公職及脫

離 榮 家 就 養

等)，隨時查報

留守業務處辦

理註銷或恢復。

2.各地區、縣巿後

備指揮部於每

次發放前一個

月，經審查無訛

後，函請國軍臺

文字及標點符號修正。

六、遺族及無依軍眷房屋、

燃料照護金係由留守

處主動針對符合發放

條件者，辦理發放作

業，本即毋須檢附任何

申請資料，第五款係為

贅文，予以刪除。 

六、各照護金作業程序相同

部分，已調整至第十點

規定，第六款無重複規

定之必要，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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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財務處撥款

電匯至委託郵

局，以「薪資存

款」方式直接匯

入受款人郵局

帳戶。 

(五)檢附資料：符合照

護條件者主動核

發。 

(六)執行(受理)單位：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

留守業務處及各地

區、縣巿後備指揮

部留守科。 

九、申請人依本辦法第八條

規定申請身心障礙官兵

生活照護金，應填具申

請表，並依申請條件檢

附下列佐證資料，向各

留守科申請： 

    (一)撫卹令及申請人郵

局存摺封面影本

(經建檔列管後免

附)。 

(二)患重大疾病無力就

醫者，得檢附中度

以上身心障礙證明

或重大傷病卡。但

未達身心障礙標準

或無重大傷病卡

者，得檢具診斷證

明書。 

(三)生活貧困，子女尚

在求學者，得檢附

直轄巿、縣(巿)政

府或鄉鎮區公所核

發之中、低收入戶

證明或前一年度財

稅證明。 

(四)戶籍謄本、在學證

明、死亡證明等其

他佐證資料。 

 一、本點新增。 

二、為配合「國軍在臺遺族

身心障礙官兵及無依軍

眷照護金發給辦法」將

「傷殘」之用語修正為

「身心障礙」及符合作

業實需，於第一項定明

申請身心障礙官兵生活

照護金時應檢附之資

料。 

三、第二項定明申請人如符

合遭遇重大災害或直系

親屬死亡情形時，受理

申請之留守科應附述明

情狀之親訪紀錄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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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有遭遇重大災害

或直系親屬死亡情形

時，除應附佐證資料

外，受理申請之留守科

應附親訪紀錄，述明情

狀，送留守處審核。 

十、本辦法第八條所定身心

障礙官兵生活照護金核

發基準如下： 

(一)身心障礙官兵本人

因喪失各種功能，

無法行動，須賴他

人扶持或患重大疾

病者，核發新臺幣

三萬元。 

(二)遭遇重大災害或直

系親屬患重大疾病

或死亡者，核發新

臺幣二萬元。 

(三)生活貧困，子女尚

在求學者，核發新

臺幣一萬元。 

(四)獨子(女)應徵(召)

致身心障礙，生活

貧困，有前三款情

形者，核發新臺幣

二千元。 

申請人同時符合前

項 各 款 發 給 條 件

時，應擇一辦理，不

得重複申領照護金。 

五、傷殘官兵生活照護金：

(一)照護對象：國軍傷

殘官兵未經政府機

關收養仍在卹之一

等殘人員，或獨子

(女)應徵(召)成

殘，家庭貧困者。

(現役軍人、領取贍

養金、退休俸及榮

家就養者不合辦

理) 

(二)照護基準： 

1.符合下列條件

之一者核發新

臺幣三萬元： 

(1)傷殘本人符

合因喪失各

種功能，無

法行動，須

賴他人扶持

者。 

(2)傷殘本人，

患重大疾病

無 力 就 醫

者。 

2.符合下列條件

之一者核發新

臺幣二萬元： 

(1)直系親屬，

患重大疾病

無 力 就 醫

者。 

(2)遭遇重大災

害，或直系

親 屬 死 亡

者。 

一、點次變更。 

二、為配合「國軍在臺遺族

身心障礙官兵及無依

軍眷照護金發給辦法」

將「傷殘」之用語修正

為「身心障礙」，及符

合本點之規定內容，修

正本點序言。 

三、身心障礙官兵生活照護

金發放對象、條件己於

本辦法定明，無重複規

定必要，予以刪除第一

款、第三款。 

四、配合第一款、第三款至

第六款之刪除，現行第

二款款次調整為第一

項，第一目至第四目目

次並分別調整為第一

款至第四款及酌作文

字、標點符號修正。 

五、各照護金作業程序相同

部分，已調整至第十二

點規定，第四款、第六

款，無再重複規定之必

要，予以刪除。 

七、配合第九點之增訂，現

行第五款已無重複規

定之必要，予以刪除。

八、為避免同時符合二申請

條之申請人重複申請，

增訂第二項，定明申請

人同時符合第一項各款

發給條件時，應擇一辦

理，不得重複申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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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庭貧困，子女

尚在求學者核

發新臺幣一萬

元。 

4.獨子(女)應徵

(召)成殘，家庭

貧困，有前述情

形者，在一年內

得給與新臺幣

二千元。 

(三)照護條件： 

1.傷殘本人，因喪

失各種功能，無

法行動，須賴他

人扶持者。 

2.傷殘本人或直

系親屬，患重大

疾病無力就醫

者。 

3. 遭 遇 重 大 災

害，或直系親屬

死亡者。 

4.家庭貧困，子女

尚在求學者。 

5.兼具前二款身

分者，不得重複

領取照護金。 

(四)作業程序： 

1.各地區、縣巿後

備指揮部留守

科於接獲申請

案件初審後彙

整送國防部後

備指揮部留守

業務處核發。 

2.合辦案奉核定

後，函送國軍臺

北財務處撥款

電匯至委託郵

局以「薪資存

款」方式直接匯

入申請人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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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 

(五)檢附資料： 

1.撫卹令影印本

乙份。 

2.佐證資料(診斷

證明、繳費收

據、在學證明、

死亡證明等)。

3.申請人郵局存

摺封面影本乙

份。 

(六)執行(受理)單位：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

留守業務處及各地

區、縣巿後備指揮

部留守科。 

十一、申請人依本辦法第九

條規定申請身心障礙官

兵、遺族及無依軍眷喪

葬照護金，應填具申請

表並檢附下列資料，向

各留守科申請： 

(一)撫卹令影本或經留

守資訊系統列印之

在卹人員電腦資料

檔。 

(二)亡故者之除戶戶籍

謄本或死亡證明

書。 

(三)申請人戶籍資料及

郵局存摺封面影

本。 

 

六、傷殘官兵、遺族及無依

軍眷喪葬照護金： 

(一)照護對象：國軍傷

殘官兵、志願役遺

族及核定有案之無

依軍眷。 

(二)照護基準：不分階

級一律核發新臺幣

四萬元。 

(三)照護條件： 

1.依軍人撫卹條

例核定有案未

經政府機關收

養且仍在撫卹

期間之國軍傷

殘官兵。 

2.服現役三年以

上國軍官兵之

領有軍眷身分

證遺族。 

3.國軍無依軍眷。

(四)作業程序： 

1.各地區、縣巿後

備指揮部留守

科於接獲申請

案件初審後彙

一、點次變更。 

二、為配合「國軍在臺遺族

身心障礙官兵及無依軍

眷照護金發給辦法」將

「傷殘」之用語修正為

「身心障礙」，及符合本

點之規定內容，修正本

點序言。 

三、身心障礙官兵、遺族及

無依軍眷喪葬照護金發

放對象、基準及條件己

於本辦法定明，無重複

規定必要，予以刪除第

一款至第三款。 

四、各照護金作業程序相同

部分，已調整至第十點

規定，第四款、第六款，

無再重複規定之必要，

予以刪除。 

五、配合第一款至第四款及

第六款之刪除，第五款

第一目調整為第一款。

並配合第二款、第三款

之增訂，刪除申請時，

應檢附死亡證明、除戶

戶籍謄本、申請人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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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送國防部後

備指揮部留守

業務處審核。 

2.合辦案件奉核

定後，繕造核發

名冊函送國軍

臺北財務處撥

款電匯至委託

郵局以「薪資存

款」方式直接匯

入申請人郵局

帳戶。 

(五)檢附資料： 

1.當事人亡故之

日起三個月內

由 其 在 臺 配

偶、直系血親及

繼子女檢附卹

令影本、死亡證

明、除戶戶籍謄

本、申請人郵局

存摺封面影本

等提出申請。 

2.單身亡故者，其

在 臺 兄 弟 姐

妹，亡故者戶籍

記事欄內記載

與大陸女子結

婚尚未領有中

華民國身分證

之大陸妻子，得

委由在臺親友

代 為 提 出 申

請；於國外地區

亡故者，應檢附

外交部授權之

機構認證證明

書；於大陸地區

亡故者，應檢附

行政院指定或

委託之驗證證

明。 

存摺封面影本之文字。

另配合作業實需，刪除

現行第五款第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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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執行(受理)單位：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

留守業務處及各地

區、縣巿後備指揮

部留守科。 

十二、一般規定： 

(一)各留守科受理申請

案件應先完成初

審，如有資料欠

缺，應請申請人補

正，並於補正後彙

送留守處審核。 

(二)各留守科對列管遺

族、無依軍眷及身

心障礙官兵應建檔

列管，並隨時查

核，有不合照護條

件者，應隨時查報

留守處辦理註銷。 

(三)各項照護金申請案

件經留守處審核

後，繕造核發名冊

函送國軍薪俸資料

管制組撥款電匯至

委託郵局以薪資存

款方式直接匯入申

請人郵局帳戶。 

 一、本點新增。 

二、明定留守處及各留守科

辦理各項照護金申請之

一般規定。 

 


